
親師座談會家長意見回饋單 

一、學校各處室重大活動資訊: 

學務處資訊 

因應「武漢肺炎」防疫宣導： 

學生部份： 

1.請同學配合於 7:00以後到校，在城門廣場進行體溫測量與酒精消毒後再入班。 

2.鼓勵同學若有呼吸道症狀，自備並配戴口罩。 

3.每日確實將個人測量體溫登記在記錄表中(上午、中午各一次)並給家長簽名。 

4.發現發燒同學請立刻通報健康中心，發燒同學在 1樓家長接回區等候家長接回。 

5.勤洗手，進出教室以肥皂洗手至少 20秒。 

6.午餐打菜請各班固定打菜同學並落實戴上口罩、髮帽、圍裙，打菜時不要交談。 

7.同學間避免共飲共食(你一口、我一口)。 

8.教室內請保持通風，特別是氣窗。 

9.作息正常、注意保暖、營養均衡、多運動、多喝溫開水。 

10.發燒請在家休息、務必就醫檢查並通知導師與學務處 (是否隔離 14天，由健康 

   中心依規定告知) 。 

11.每日放學後，請用漂白水將教室環境消毒完畢。 

12.室內上課社團，請同學務必全程配戴口罩，下課後由社長協助桌面、桌椅的消 

   毒；專科教室上課，請各班值日生比照桌面、桌椅的消毒辦理。 

 

 

家長部份： 

1. 提醒所有入校洽公貴賓及家長，為達有效防疫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務必配戴口罩

並配合警衛測量體溫，體溫過高者，恕無法入校。(入校需全程配戴口罩) 

2. 請每日留意孩子的身體狀況，若耳溫超過 38度 C，請家長務必儘快帶孩子就醫   

   以確定病因治療，24小時未服用退燒藥體溫正常者始返校上課，流感者建議服  

   用抗流感藥物五天都在家休息，以降低傳染他人的機率。 

3. 請家長協助學生上學前在家量體溫,並登記在聯絡簿(個人體溫紀錄表)，本校於 

   早上、中午實施學生測量體溫並填寫於聯絡簿上，請家長關心與協助簽名，假日  

   在家也請協助孩子定期監測體溫。(若在家測量體溫耳溫>37.5且有呼吸道症狀  

   者,建議請假並就醫)。 

4. 如孩子有上呼道感染情況：如咳嗽、打噴嚏、流鼻水等症狀，請每天上學時要戴  

   上自備口罩，多準備 2-3個口罩放於書包內，以備更換。並自備紙巾於洗手後擦

手用。 

 

 

教務處資訊 

為促使學習持續不間斷，鼓勵家長陪伴孩子運用數位工具以提升學習成效，本

校提供「學習吧」線上學習平台操作說明，引導學生依照LearnMode補充教材搭配

課本習作做學習，為孩子們建立學習信心，與提升自主學習能力！ 

    教務處提供每位學生「桃園市立中小學線上學習平台」網頁的QR code小單張 

，方便學生在家能夠隨時上網掃描QR code進入平台網頁，依個人需求選擇不同年

段及科目達成自主學習，詳細的學習步驟在學校網頁即可下載，家長們放假時可以

依照學習步驟陪著孩子預習及複習各重要學科。 

★請假專線:03-4806468  七年級導師室分機 317 

八年級導師室分機 318    九年級導師室分機 319 

學務處、健康中心分機 310-316 

 



● 心理衛生協助資訊： 

衛福部24小時安心專線：1925      防疫專線：1922 

 

輔導室資訊 

    近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可能傳染的資訊，讓社會陷入不安，孩子也可能因疫

情而感到擔心和焦慮。請與孩子共同接收正確的防疫資訊，並遵循正確的防疫措

施。提醒孩子無需過度擔憂，以陪伴孩子度過防疫時期。若您發現孩子因疫情有焦

慮、恐懼等生心理反應，可請孩子到輔導室以獲得協助，或致電輔導室分機: 

4806468*610(輔導主任)；611(輔導組)；613(專輔教師)o 

 

 

 

★ 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詳細的防疫措施在學校網頁即可下載! 

總務處資訊 

1. 為防止武漢肺炎疫情擴散，並配合市府教育局相關規定，煩請入校上課洽公之 

人士，務必配戴口罩，並配合量體溫，若未配戴口罩或體溫過高者，為保護師 

生健康，請恕無法入校，敬請協助配合，感謝您。 

2. 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2月 6日桃教體字第 109000980號函辦理，為因 

應及防範武漢肺炎疫情，自即日起至 109年 4月 30日止，本校暫停開放供外界 

人士使用。 

3. 訪客入校請自備口罩，入校後請全程配戴口罩及訪客背心，為了全校師生的健 

康安全請協助配合。 

★ 以上各處室詳細資訊皆可在武漢國中首頁輔導組所發佈的『108學年度親師座

談會相關資訊』的公告頁面可下載詳閱!! 

家長意見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導師提供資訊: 

 

 

 

 

家長意見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於 4/24(五)放學前將相關紀錄及家長意見回饋表交至輔導組留存!!感謝您!! 

(若填寫意見的空間不夠，可自行加紙填寫，感謝您!!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
